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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虹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胡雪冬先生

已辭任本公司根據香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條例第16部代表本公司於香港接受任何將向本公司送

達的法律程序文件及通知的授權代表及盧韻雯女士獲委任為本公司根據香港法例第622章公

司條例第16部代表本公司於香港接受任何將向本公司送達的法律程序文件及通知的授權代

表，於2024 年 10 月 17 日起生效。 

承董事會命  

劍虹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張致嘉 

香港，二零二四年十月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即張致嘉先生（主席）、王磊博士及楊學鋒先生；及

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馮志東先生、王波先生及劉藝星女士。 

 


